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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

何金海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知识产权发展研究院$广西 南宁

>F###D

"

摘
!

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

条第
F

款确立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但权利客体范围尚未明确%个人信息可携

带权客体范围的判断$应结合我国设立可携带权的立法初衷+数据的权属界分+关涉主体的利益平衡等因素综合

考量%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具体设置上$应采取普适性规定与弹性处理相结合的方式%普适性规则

下$可从&个人信息定义'&信息主体提供'&禁止损害第三方权益'等方面对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进行多层次限

定$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最低标准%同时$可由个人信息控制者在最低标准的基础上拟定自治细则$报行业协会

和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并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对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范围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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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

条第
F

款规定/*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

"!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亦称数据*可携带权+*可携权+*携带权+*迁移权+或*移植权+$是指数据主体有权接收其先前提供给数据控

制者的个人数据$也有权将数据迁移至其他数据控制者'可参见何玉颜/%欧盟6通用数据保护条例7解读及其对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的启

示&$载%图书情报导刊&

!#@A

年第
@@

期$第
DCBC!

页.叶名怡/%论个人信息权的基本范畴&$载%清华法学&

!#@A

年第
>

期$第
@"FB@>A

页.汪

庆华/%数据可携带权的权利结构,法律效果与中国化&$载%中国法律评论&

!#!@

年第
F

期$第
@AEB!#@

页'

为方便个人获取并转移其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在吸收借鉴欧盟%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

ZSRP

#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相关规定$并将其确定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

条第
F

款规定之中'

!至此$可携带权作为*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之一$首次从理论探讨

提升至立法层面'但鉴于世界范围内确立可携带权的立法存在较多争议$我国对可携带权的规定采取

*和缓化+的处理方式(

@

)

$从法条内容来看$其具体内容并不明确$有待国家网信管理部门作出进一步的条

件设定'理论上$*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可拆分为*个人信息 可携带 权利+三要素'其中$权利客体作为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关键要素$是个人信息自决实践中*携带+行为展开的必备前提$应当首先予以研究

和明确'

学理上$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作为近年来的新创概念$

"在我国尚未引起广泛讨论$相应的关注程度有

限$研究成果集中于制度框架层面$在权利客体范围方面尚未形成系统论述'而今$随着%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实施$个人信息携带之实践操作将被应用到广泛的现实场景中'例如$导出消费记录,账户信息,播

放列表$或者转移医疗信息,注册信息$又或同步个人通讯簿,网站评论,博客内容等'然而$考虑到个人

信息迁移通常涉及企业数据权益甚至社会公共利益$并非任何个人信息均可纳入可携带权客体范围'此

时$何种类型的个人信息可由个人申请并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将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问

题$其范围宽窄将直接影响到各方主体利益'因此$笔者结合国内外有关法律实践就个人信息可携带权

的客体范围展开分析'



何金海
!!

论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

一%国内外关于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立法考察

可携带权作为一项新兴的数据权利$是经由数据自决理论,携号转网等实践过程$并历经萌芽,雏形,

成型等阶段而确立的'

!#@D

年
F

月欧盟
ZSRP

获得通过$其关于*数据可携带权+之独创性规定被誉为

*前所未有的创举+$并迅速成为世界司法界关注的焦点'

(

!

)包括美,印,澳,新等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纷纷

在借鉴的基础上探索数据可携带权的本土化$并对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作出规定'

!一"发源/欧盟有关规定

欧洲委员会于
!#@!

年
@

月将数据可携带权写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草案#&第
@A

条$这是*数据可

携带权+概念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此后$数据可携带权在质疑与支持的呼声中被反复取消和提起$但

最终$数据可携带权得以保留并独立规定于欧盟
ZSRP

第
!#

条中'

(

F

)根据欧盟
ZSRP

第
!#

条的规定$可

携带的个人数据类型首先应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可携带的必须是自然人本人的个人数据.其二$该数据

必须是数据主体基于同意或合同提供给个人数据控制者的$对于数据控制者为了公共利益或行使公权力

所必需而处理的数据$则不属于可携带权客体范围.其三$该个人数据应当是采取自动化方式处理的$对

于非自动化处理的数据则不可携带.其四$若数据携带行为对他人的权利或自由产生负面影响的$则该数

据不可携带'然而$该法中*数据可携带权客体范围模糊$司法适用难度较大+'

(

"

)为明确
ZSRP

的相关概

念$第
!E

条工作组!

LR!E

#于
!#@C

年
"

月
>

日发布修正版的%数据可携带权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

>

)

对
ZSRP

第
!#

条中的可携带数据范围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针对条件一$%指南&指出$任何匿名或者与数据主体无关的数据不在数据可携带权请求范围内$但可

以明确与数据主体联系起来的匿名数据仍属于可携带权范围$即$该匿名数据可以从后台定位到真实数

据主体'然而$此种界定将导致*个人在云服务器上储存的与个人无关的视频文件+*个人在电商平台上

留下的用户评论+等*显然不是个人数据+的数据类型无法被纳入数据可携带权的范围(

D

)

$纵使
LR!E

认

为不宜对*与数据主体有关的个人数据+这句话作出过于限制性的解释'

针对条件二$%指南&指出$数据主体提供的个人数据$包括*数据主体有意和主动提供的数据+!如用

户名,年龄,地址#与*数据主体在使用服务或设备所提供的观测数据+!如浏览足迹,位置数据#'但是$数

据控制者基于统计和分析的目的$以*数据主体提供的数据+为基础而创建的*推断数据+和*衍生数据+

!如用户健康评估结果,用户画像#不能被视为数据主体提供的数据而被纳入数据可携带权的范围'此

外$可携带的数据应当是基于同意或合同提供给个人数据控制者的$否则该数据也不具有可携带性'对

于此种限定$%指南&并未给出过多解释$但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认为此举将使数据控制者倾向*非基于

同意或合同+方式收集,处理相关数据'

(

C

)

针对条件三$%指南&指出$数据可携带权只适用于数据处理是*通过自动化方式进行的+$因此数据可

携带权排除人为干预$不包括大多数纸质文件$即$以纸质文件方式记录的个人数据被排除在可携带权的

客体范围之外'

针对条件四$

LR!E

认为$不应对此进行过于严格的解释'对于涉及其他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指

南&指出$数据控制方需考虑传输该数据对第三方权利和自由会否产生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可携带的数

据类型并非完全排除了有关于第三人的个人数据$而是在有损第三人利益时予以排除在外'对于涉及知

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数据$%指南&指出$数据可能蕴含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等合法权利$然而*潜在商业

风险本身不能作为拒绝回应数据可携带权请求的理由+$数据控制者可采取变通形式来转移数据'

可见$欧盟数据可携带权只适用于有限的数据类型并附有严格的适用条件'有学者指出$*私人数据

的边界问题+给数据可携带权的实施带来了障碍(

A

)

$*可移转的个人数据范围有限+是欧盟数据可携带权

制度面临的重要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数据可携带权的客体不可过于宽泛'

(

E

)

!#!#

年$欧盟委员会对

ZSRP

实施两周年效果进行评估$拟进一步扩大数据可携带权的范围'

(

@#

)然而$

ZSRP

实施时间不长$数

2

C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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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携带纠纷的案件尚未产生$实际效果有待观察'

(

@@

)但无论如何$

ZSRP

数据可携带权制度具有较强的先

进性$已在世界范围产生了示范效应'

!二"比较/域外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规定

随着
ZSRP

的正式施行$美国加州于
!#@A

年
D

月
!A

日签署公布%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

NNR<

#

(

@!

)

并在其第
@CEA:@##

!

.

#项规定了*用户的访问及可携带权+$该法成为继
ZSRP

后最受关注的隐私保护立

法'

!#!#

年
@@

月
F

日$加州公民投票通过了被誉为*

NNR<!:#

+的%

!#!#

年加州隐私权法&!

NRP<

#$该

法对
NNR<

的规定进行了修正并保留了消费者享有数据访问与可携带权的规定'

(

@F

)其中$可携带的数据

范围为*从消费者获取的特定个人信息+$且*不包括帮助保障安全性和完整性而生成的信息或法律规定

的其他信息+'此外$为打破健康信息封锁$美国卫生部于
!#!#

年拟定新规明确$患者可随时携带病历信

息在整个医疗保健系统中的每个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此举进一步明确了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

(

@"

)

除欧盟与美国外$其他法域也引入了个人数据可携带权并对可携带的数据范围进行了规定'

!#@E

年

A

月$澳大利亚颁布%消费者数据权利法案&!

NSP

#并于
!#!#

年
!

月颁布%消费者数据权利规则&!

NSP

规

则#$对数据可携权作出进一步规定'根据该规定$可携带的数据包括*产品数据+和*消费者数据+$

!不

可携带的数据例如*某些信贷信息+及*实质性增强信息+'

!#@E

年
@!

月
"

日$印度颁布%个人数据保护

法&!

RSRJ

#$根据该法第
@E

条之规定$可携带的个人数据包括/个人提供的数据,个人使用产品过程中产

生的数据,构成用户画像的数据,数据控制者以其他方式获取的数据'该法同时规定了*履职或遵守命

令+*涉数据受托者商业秘密+*技术上不可行+三种数据可携带权的排除适用情形'该范围设定方式虽与

欧盟
ZSRP

类似但却超越了后者$将数据画像这一推测个人信息也纳入到了可携权的客体范围'

!#!#

年底$新加坡国会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法修正案&$修订后的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

RSR<

#通过专门章

节!

!DW

,

Z

,

[

,

T

,

$

等条款#新增了个人数据可携带权$这让新加坡成为效仿欧盟进行数据可携带权立法的

代表性国家'根据该法$可携带的数据为*企业控制下的个人数据+$包括个人提供的数据以及个人活动

数据$甚至是他人数据$但不包含衍生数据'为促进*数据可携带+条款的实施和运用$新加坡将陆续公布

适用的具体数据类型'

(

@>

)

!#!@

年
!

月$阿拉伯地区参照
ZSRP

$颁布%

!#!@

年数据保护条例&!

SRP

#$并在

第
@A

条设立了数据可携带权'然而该法对数据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尚无明确规定'从比较法视角考

察$国外对数据可携权客体范围的法律规定呈现出完善趋势'

!三"探索/我国有关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我国已在规范及实务层面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及其客体范围展开了积

极探索'规范层面$吴晓灵委员于
!#@C

年提交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
@D

条也曾规定了信息可携

带权'

(

@D

)

!#@E

年
@!

月
!C

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第
FD

条

对数据可携带权作出了前瞻性规定$其可携带的客体为*金融信息+'

!#!#

年
F

月
D

日$%信息安全技术个

人信息安全规范
ZJ

4

8F>!CFB!#!#

&!以下简称%规范&#颁布$第
A:D

条提出了信息主体获取个人信息副本

的权利$可获取的个人信息范围为/个人基本资料,个人身份信息,个人健康生理信息,个人教育工作信息

四类'就其效力而言$该规范仅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并不属于法的渊源.就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范围而言$

狭窄的规定与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制度,技术发展现状和现实需要等情况不相吻合'

(

@C

)另外$携号转

网可视为我国可携带权的雏形'

!#@E

年
@@

月
@@

日$%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印发$携号转网在全国范

围内正式施行$推动了电话号码数据的迁移'号码作为一种个人数据$其可携带之操作加速了数据可携

带权的形成'

2

AD

2

!

*产品数据+是与任何特定消费者无关的数据!如产品性能#.消费者数据是特定于消费者的数据!如账户信息和交易信息#'相关

介绍可参见孟洁/%评析澳大利亚6消费者数据权利规则7及对我国立法与产业的启发&$载微信公众号*数据合规评论+$

!#!@

年
@#

月
!

日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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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实践层面$

!#@E

年
F

月腾讯
??

宣布帐号注销功能上线时$民众就曾提出了*平台服务终止时$

服务商是否应提供用户个人数据!如好友,评论,相册#转移服务+之疑问'

(

@A

)

!#!@

年初$阿里巴巴关停虾

米音乐时$为用户提供了导出歌单服务$

(

@E

)为用户将相关信息转移到其他音乐平台提供了便利'司法实

践层面$近年来关于数据迁移,数据流通的纠纷较为突出$在实体法缺乏的情况下$虽然法院未能径直针

对数据迁移问题作出处理$但部分案件中法院从竞争法层面作出了论述'例如$部分案件对企业通过技

术手段$从类似网站获取商户简介,点评信息之行为正当性进行了评论'

! 实践中$将在用户个人信息基

础上经过匿名化等脱敏处理后形成的衍生数据认定为不属于用户个人信息$而属于数据处理者具有特定

财产权益的资产'

" 我国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及其客体范围的探索表明$何种类型的个人信息可由个人

携带仍未明确$存在较大争议'

二%设定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综合考量

鉴于立法的笼统及实践的争议$我们有必要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进行辨明'本文认为$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不应限于%规范&中的四类个人信息$而欧盟数据可携带权限定的*主体提

供的数据+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同时$为避免在立法层面照搬照抄欧盟关于客体范

围的规定$在对有关规定进行审视的基础上$还应结合我国有关实际情况进行审慎地考量'

!一"背景/我国设立&可携带权'的立法初衷

从可携带权的立法来源考察$欧盟
ZSRP

*数据可携带权+立法目的有二/其一$权利保障$即通过单

独规定数据可携带权$强化数据主体对其个人数据的控制力和支配力$践行*欧盟个人数据自决理

念+.

(

!#

)其二$产业竞争$即在安全可靠的方式下$充分促进各数据控制者之间的相互竞争$促进欧盟本地

互联网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对于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关系之平衡$%指南&指出$

ZSRP

监管重心在个

人数据安全与流通$而非市场竞争'

!#!#

年
D

月
!A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对
ZSRP

实施的第一次评估$该

评估报告指出$*数据可携性权利具有明显的潜力$但仍未得到充分利用
::::::

释放这一潜力是委员会的优

先事项之一+'

(

@#

)其仍然将个人置于数据经济的中心$并以此间接地促进竞争$支持创新'归结而言$欧

盟可携带权*在确保民众能够掌控其个人信息的同时$也促使企业不断提高创新型数字服务+'

(

!@

)

关于我国设立*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立法初衷$亦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在于加强个人信息主

体对其个人信息转移与再利用行为的把控$使个人可以在同类或相似服务的不同服务商之间轻松转换$

强化人格与财产利益的实现'基于此种立法目的$我国将个人信息携带主体设定为个人$从而将企业法

人排除在可携带主体之外'另一方面$平台经济数据垄断,限制竞争行为日益突出$为破除优势平台的数

据锁定$应引入数据可携带权'

(

!!

)在反垄断工具箱中$可携带权被认为是事先规制的手段$成为反垄断法

规中的重要制度'申卫星教授指出/*我国确立可携带权的目标更多聚焦于提升互操作性以化解数据垄

断问题+'

(

!F

)程啸教授也认为$设立可携带权的根本理由在于*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保

护市场公平竞争+'

(

!"

)

相对于欧盟
ZSRP

$我国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立法目的在规范竞争和反垄断层面的蕴意更加浓

厚$因此可将竞争要素作为判断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考量因素$若某一信息不可或缺或不可重复$应着重

考量是否可携带'对数据可携带权的理解$应结合数据流动和释放数据价值的角度来考虑'

!二"前提/数据的权属界分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问题$*本质上是数据权属及其分配问题+'

(

!>

)然而$我国关于数据权属

并无法律法规进行直接的规定'实践层面$

!#@C

年华为与腾讯数据争夺战,

!#@E

年腾讯与多闪用户昵称

2

ED

2

!

"

参见!

!#@@

#一中民终字第
C>@!

号民事判决书,!

!#@D

#沪
CF

民终
!"!

号民事判决书,!

!#@D

#京
CF

民终
>AA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A

#浙
#@

民终
CF@!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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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像之争及
!#!@

年抖音与腾讯反垄断纠纷均引发了公众关于数据权属及是否可携带的思考$这也反映

出$互联网产业中对实现个人数据的自由流通还存在较大争议'学理上$数据权属有四种观点/数据个人

所有,数据平台所有,数据个人与平台共有,数据公众所有'

(

!D

)另外$从司法裁判中也可归纳出*数据权属

界分+之司法导向'*大众点评诉爱帮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与*大众点评诉百度地图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中$法院认为原网站经营者对其搜集,整理而来的点评信息享有相应权益'*美景诉淘宝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中$判决确认平台运营者对其收集的原始数据有权依照其与网络用户的约定进行使用$对其研发的大

数据产品享有独立的财产性权益'这反映出$法院采取的是*个人信息和增值数据相区分+之规则'*微

博诉脉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确认了信息时代的数据包含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当保护的商业价

值$并强调了第三方平台使用授权平台所收集的用户数据的*三重授权原则+'这反映出$个人数据的权

属倾向于被认定为企业与个人共同所有'然而$*对于已经取得用户同意将个人数据从网络开放平台迁

移到第三方平台的行为是否需要取得企业的许可是值得商榷的+'

(

!C

)

如今$%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颁布$新设立的可携带权等竞争性权利对资源的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确定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范围时$应从分配正义出发$对信息数据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确定数据权属,个

人信息与企业数据的分界'

!三"立场/关涉主体利益平衡

从立法宗旨来看$处理个人信息保护与大数据利用之间的利益衡量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核心

任务之一'对*可携带的个人信息+的判断$涉及个人信息保护,企业的资产利用与数据相关行业的创新

等多个维度$应基于谨慎的利益衡量作出妥善的制度安排'

对于个人信息主体而言$其关注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范围是否足够宽泛$如果范围过于狭窄$这一权利

将被抽空从而影响个人信息自决结果'以电商领域为例$若采狭义解释$则电商平台中的个体卖家不能

将其评级和声誉等通常被纳入推测个人信息范畴的信息移动到另一平台$但恰恰该已建立的良好声誉对

于购买吸引力至关重要'在我国$个人信息作为人格权益$受到法律严格保护$企业在利用数据的过程中

需要更好地保护个人的数据权利'个人信息权承载姓名,肖像,隐私,名誉,信用评价等多种人格利益$因

此信息主体应当被赋予更广泛且更细致的信息自决权'

对于个人信息获取方而言$希望获取到用户信息并应用到其商业运营中去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并

通过数据迁移降低其获取数据行为的涉嫌不正当竞争的风险'从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主张可

携权也是主张对大数据的充分利用+'

(

!A

)因此$其关注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范围是否足够宽泛'

对于个人信息控制者而言$可携带权使其负担了义务'数据资源成为企业新的生产要素$企业需要

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形成数据$并以此产生一定收益'若罔顾其数据权益$则可能会影响其创新积极

性'同时$宽泛的客体范围增加个人信息控制者运营成本$为避免给个人信息控制者增加不合理的负担$

应对个人信息的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作出限制解释'

可携带权的适用过程通常还涉及第三方权益$因此其客体范围判断还需兼顾第三方利益$不能对第

三方个人信息权利,商业秘密,数据库权利和知识产权产生不利影响$避免个人信息控制者停止有关个人

信息价值加工创造服务和对竞争,创新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加以限制$

以实现利益相关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平衡数据主体和关联第三方的数据权益+'

(

!E

)

一言以蔽之$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判断$既要兼顾个人对于自身信息的控制权$也要促进

数据自由流动,破除平台数据垄断$同时还要保障个人信息控制者的合理数据权益'因此$立法倾向性

上$应当合理界定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协调个人信息控制权和企业数据财产利益之间的利益

冲突'

三%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设置

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界定实质上是一种初始权利分配活动$对其判断应当兼顾各方合法权益$平衡

2

#C

2



何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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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

不同利益的竞合关系$进行多层次的合理设定'同时$为尽可能勾勒出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边界$此

种设定还需在普适性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分行业,分领域,分类型,分场景进行弹性处理'

!一"层次一/可携带权客体范围与&个人信息'

@:

普适性规定/可携带的信息为*个人信息+

谈及*个人信息+$应先厘清其与*个人数据+之关系'与欧盟
ZSRP

不同的是$我国确立的是*个人信

息可携带权+而非*个人数据可携带权+之概念'不过有学者指出$欧盟
ZSRP

实际上将*个人信息+视为

*个人数据+$

(

F#

)

ZSRP

中的*个人数据+和 *个人信息+是互相证成的同一概念$二者不作区分'

(

F@

)或认

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是*欧盟条例中确定的数据可携带权的中国化表

述+'

(

F!

)但也有学者指出$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场合下$对信息和数据进行区分具有一定意义'

(

FF

)笔者认为$

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二者虽有细微区别"""个人数据是个人信息的载体$但实践中常忽略该区别而交叉

使用$

(

F"

)又鉴于二者在民事权益的讨论中具有指代内容一致性和概念难以分割性$

!故对二者且不作区

分处理'我国多部法律规范对个人信息作出了定义$

"其中%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接近
ZSRP

的定义

方式"""*关联
f

识别+标准$即*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

信息+$该法确认了广义的个人信息范围$意味着绝大多数与自然人相关的信息都可以纳入保护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对*个人信息+的定义实际上就已为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设定了边界'第

一$可携带的须为本人的*个人信息+$如个人资料,好友关系,广告偏好等$这就将他人信息及无关信息排

除在可携带权的范围之外.第二$可携带的须为*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个人信息$但个人信息处理者掌握

的个人提供的个人信息$经过去标识化却仍未达到匿名化处理标准的个人信息$落入可携带范围.第三$

我国法律将*匿名后信息+排除在*个人信息+范畴之外$因此$从文义上理解$不具有识别要素的用户评

论,用户评价等匿名后信息也不属于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除非该匿名数据可以从后台定位到真实数据

主体.第四$我国的个人信息概念将电子化的个人信息和纸质等其他形式的个人信息同时囊括在内$考虑

到*携带+行为的电子化$对于非电子化的个人信息不宜适用可携带权'

!:

弹性处理/将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扩张至*个人信息+以外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用户评论及评价是否可携带3 相对于用户而言$*平台上

的用户评价中具可识别性的属于个人信息$应当落在数据携带权的范畴之内+'

(

F>

)然而$用户评论,用户

评价等是否会被归于匿名化信息$从而不属于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3 对于被评价者而言$是否可以携带

其评价信息到新的平台3 可携带的内容$是否可以突破*个人信息+的限制3 对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可

宽泛地界定数据可携权客体+$*消费者提供的个人数据,使用数字内容产生或生成的数据$均可成为可携

权的客体+$

(

FD

)对此笔者持赞同观点'因可携带权作为个人信息控制者的法律义务而出现$所以如果个

人信息控制者于特定场景下扩张可携带内容$这与普适性规定并不冲突'按照此思路$对于空间存储服

务中的非个人信息!如文字,图片,视频,链接,音频等#则具备了可携带性$对于个人信息概念无法囊括的

微博,游记等用户生成内容$也可赋予其可携性'

!二"层次二/可携带权客体范围与&信息主体提供'

@:

普适性规定/可携带的信息为个人基于同意或合同提供的个人信息

第一$因*知情同意权衍生出可携带权+$

(

FC

)将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限定为*数据主体基于同意或合同

提供给个人数据控制者的+$并排除了非基于同意或合同收集的数据!传统征信机构采集的信贷数据#$具

2

@C

2

!

"

程啸教授认为$讨论自然人对个人数据的民事权利$当然就是在讨论自然人对于数据呈现的个人信息的民事权利或者包含了个人

信息的数据的权利问题'参见程啸/%6个人信息保护法7理解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

版$第
C>

页'

详见%网络安全法&第
CD

条,%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标准号
iZJ

4

8F>!CFB!#!#

#&第
F:@

条,%民法典&第
@#F"

条,%数据

安全管理办法&第
FA

条第!三#款,%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

条'在本文语境下$对于*个人信息+的定义$冲突之处宜采特别法规范%个人信息

保护法&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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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合理性'而对于个人信息控制者为了公共利益或行使公权力所必需而处理的个人信息!例如/卫

生部门收集的个人疾病信息#$则不可携带$此时可限制个人行使可携带权'

第二$*提供+行为应当涵盖*主动提供+和*被动记录+两类情形'判断可携带的个人信息应对个人信

息与企业数据进行有效区分'借鉴欧盟经验$个人对于其有意和主动提交给数据控制者的可识别性的基

础性信息!如姓名,身高,地址,年龄,职业,学历等#应该具有所有权$对于个人信息主体使用服务或者设

备所提供的观测信息!如健身记录,行为轨迹等#亦应当属于可携带范围'此外$对于个人信息控制者经

过算法加工,计算,聚合而成的推测个人信息!如精准画像,用户评级#$不属于可携带权的范围$因为加工

创造的价值属于加工者'例如$电商领域中$网络用户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行为痕迹信息可携

带$而由行为痕迹信息推测所得出的行为人个人偏好等标签信息$则不可携带'

!:

弹性处理/非基于同意或合同处理的个人信息可携及企业用户协议具体设定

第一$对于公共部门基于公权力所收集和储存的个人信息是否可携带$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入学申

请,入职申请还是办理证件$重复填写各种表单为民众带来困扰'

(

D

)因为$此种情况下$个人信息通常不具

有可携带性'因此$需要通过加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个人信息共享能力'有条件地赋予公民对于公共

部门基于公权力所收集和储存的个人信息的可携带权$推动非基于同意或合同收集的个人信息的转移便

携性'

第二$%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颁布$为企业个人信息合规提出新的要求'数据竞争领域$*数据保护

一般不应再成为互联网企业数据垄断行为具备正当性的理由+$一些互联网企业常以保护用户数据为由

对其他企业的数据获取行为进行干预或阻拦$这样的排挤性行为很可能已经*超出了保护用户数据的必

要限度且同时侵犯了用户的数据可携带权等合法权益+'

(

FA

)即便如此$各类信息并不能笼统归入可携带

范围'作为个人信息控制方$应当针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范围$结合业务模式,个人信息处理场景$建

立数据分类标记管理制度'对适用于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数据类型作相应分类标记'对不属于个人信

息可携带权范围的衍生信息$应当进行脱敏加工处理'区分初始个人信息和匿名化等不同处理程度的信

息'同时$在平台用户协议或隐私政策中增加个人信息可携带权$条款内容应包括可携带的个人信息类

型及携带的操作要求'既有条款中存在*否定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等非正当性内容的$则应及时修正'

*个人信息所负载的人格利益是极为多元的+$企业可以在其用户协议中*做出特定且细化的场景适用规

则+'

(

FE

)

!三"层次三/可携带权客体范围与&第三方权益'

@:

普适性规定/严重危及第三方权益的个人信息不可携带

个人信息可携带$不意味着任何个人信息均可转移$需要区分不同类型信息并平衡第三方权益'个

人信息非孤立存在$同时关涉第三方信息'例如$通讯录信息,电话记录信息,聊天信息,邮件往来信息,

转账记录信息等包含朋友的照片或者评论,与第三人的商业往来,信件密函,信息主体的银行账户包含其

他个人信息等'按照个人信息的定义$此类信息当然属于个人信息$然而$如果个人信息持有人在未征得

第三方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个人信息转移$当然有可能侵犯他人的个人信息安全'

然而$是否所有的涉他信息的转移均会危及第三人权益3 是否所有的涉他信息均不可转移3 若所有

的涉他信息均排除在外$那么独立的个人信息将寥寥无几'因此$在划定可携带权范围时$应处理好他人

权益与可携带权的关系$对可携带个人信息的范围做出限定$若其携带会损害第三人的权益$则应该排除

在外$若对于第三人的利益毫无损害或不构成实质损害$则不能排除在外$比如一些普通的电话记录等'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须受到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限制'个人信息也会包含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或者

商业秘密!如个人分享的文章或视频属于第三人所有#$如果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对其他人商业秘密和知识

产权产生负面影响$则应加以限制'鉴于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可能损害以专门处理和分析个人数据为商业

模式的公司的商业利益$通过可携带权未经对方许可获取商业秘密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问题$我国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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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客体范围

在关于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立法中*应对损害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情形加以适当限制+'

(

"#

)

!:

弹性处理/个人信息控制者设立相关部门对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进行筛选

赋予用户以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不应当影响企业对商业秘密的保护$确保不得对其他信息主体的权

利和自由造成不利影响'然而$如何在不同场景下界定用户可携带个人信息的范围$确保第三方权益不

受侵害是国内外适用可携带权时均会面临的难题'因此$对于可携带的个人信息建议个人信息控制者设

立相关部门对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进行筛选,判断$明确相关责任人,监督机制,第三方救济维权机制$对重

点信息的可携性进行重点审查'

结
!

语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客体范围的判断$可在设置普适性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弹性处理'普适性规则下$

可从*个人信息+*信息主体提供+*禁止损害第三方权益+等方面同时对可携带的客体范围进行多层次限

定$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最低标准'在判断逻辑上$应遵循顺序原则依次从三个层次对信息是否可携带

展开评判'同时$可通过与行业协会及关涉平台的合作$针对不同平台进行类型化区分,精细化设计$并

考虑到对涉他权益保护$由个人信息控制者在最低标准的基础上$自行拟定细则$报行业协会和有关部门

批准后实施'通过实践中的不断摸索和完善$对可携带的个人信息范围进行动态调整'

参考文献!

,

@

-龙卫球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释义,

Q

-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

/

!#D:

,

!

-刁胜先$李絁芩
:

欧盟数据可携权的困境与本土化思考,

$

-

: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DABCC:

,

F

-

O&'%

=

3)(N%GG1441%(:Z3(3')*.)5)

=

'%53751%('3

/

&*)51%(

,

OJ

2

UM

-

:

,

!#!@B@#B#!

-

:-55

=

4

/

"

3&'B*3H:3&'%

=

):3&

2

3*1

2

'3

/

2

!#@D

2

DCE

2

!#@DB#>B#":

,

"

-杨垠红$章彤
:

欧盟数据可携带权制度浅析,

;

-

:

中国社会科学报$

!#!@B#DB#C

!

#C

"

:

,

>

-

O&'%

=

3)(N%GG1441%(:Z&1.3*1(34%(5-3'1

/

-55%.)5)

=

%'5)K1*15

6

!#@C

,

OJ

2

UM

-

:

,

!#!@B@#B#!

-

:-55

=

4

/

"

1)

==

:%'

/

2

G3.1)

2

=

.+

2

'34%&'73

4

73(53'

2

LR!EB!#@CB#"B.)5)B

=

%'5)K1*15

6

B

/

&1.)(73:

=

.+:

,

D

-丁晓东
:

论数据携带权的属性+影响与中国应用,

$

-

:

法商研究$

!#!#

!

@

"/

CFBAD:

,

C

-卓力雄
:

数据携带权/基本概念$问题与中国应对,

$

-

:

行政法学研究$

!#@E

!

D

"/

@!EB@"":

,

A

-李蕾
:

数据可携带权/结构+归类与属性,

$

-

:

中国科技论坛$

!#@A

!

D

"/

@"FB@>#:

,

E

-

W0WWUPS;

$

U<,8MOP\:ZSRP43'134

/

8-3(3I'1

/

-55%.)5)

=

%'5)K1*15

6

,

$

-

:R'12)7

6

)(..)5)

=

'%53751%(

$

!#@C

!

F

"/

FBD:

,

@#

-

O&'%

=

3)(N%GG1441%(:S)5)

=

'%53751%()4)

=

1**)'%+7151_3(4

3

3G

=

%I3'G3(5)(.5-3O0

3

4)

==

'%)7-5%5-3.1

/

15)*5')(4151%(B

5I%

6

3)'4%+)

==

*17)51%(%+5-3Z3(3')*S)5)R'%53751%(P3

/

&*)51%(

,

OJ

2

UM

-

:

,

!#!@B@#B#!

-

:-55

=

4

/

"

3&'B*3H:3&'%

=

):3&

2

*3

/

)*B

7%(53(5

2

O;

2

8c8

21

&'1̀ NOMOchF<>!#!#SN#!D":

,

@@

-仲春$王政宇
:

竞争法视野下的数据携带权及践行构思,

$

-

:

电子知识产权$

!#!@

!

>

"/

"B@C:

,

@!

-吴沈括$等
:

美国(

!#@A

年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中文译本,

OJ

2

UM

-

:

,

!#!@B@#B#C

-

:-55

=

4

/

"

III:437'44:7%G

2

)'517*34

2

FAFD:

,

@F

-朱佳蔚$等
:

(加州隐私权法 !

NRP<

")全文中文翻译,

OJ

2

UM

-

:

,

!#!@B@#B#C

-

:-55

=

4

/

"

III:437'44:7%G

2

)'517*34

2

!EFE#:

,

@"

-

U;N:U;N

3

47&'34)75+1()*'&*34&

==

%'5443)G*344)(.437&'3)77344

$

3H7-)(

/

3

$

)(.&43%+3*375'%(17-3)*5-1(+%'G)51%(

,

OJ

2

UM

-

:

,

!#!@B@#B#!

-

:-55

=

4

/

"

III:-3)*5-15:

/

%2

2

7&'34'&*3

2

:

,

@>

-董春华
:

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中的&数据携带',

;

-

:

中国社会科学报$

!#!@B#DB#C

!

#C

"

:

,

@D

-吴晓灵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C

版,

OJ

2

UM

-

:

,

!#!@B@#B#!

-

:-55

=

4

/

"

III:4%-&:7%G

2

)

2

!#FE#!#@@

4

>##D>!:

,

@C

-尚海涛
:

论我国数据可携权的和缓化路径,

$

-

:

科技与法律$

!#!#

!

@

"/

ADBE":

,

@A

-申琦
:??

销号$个人数据只能一删了之1 我的数据究竟谁有权安放1 ,

OJ

2

UM

-

:

,

!#!@B@#B#!

-

:-55

=

4

/

"

III:

b

+.)1*

6

:

7%G

2

45)5174

/

2

'34

2

-5G*

2

I3K

2

(3I4S35)1*:-5G*

1

1.̀ @FA"#>X41.̀ DC:

,

@E

-中新经纬
:

虾米音乐宣布停服 歌单+会员权益这样处理,

OJ

2

UM

-

:

,

!#!@B@#B#!

-

:-55

=

4

/

"

K)1

b

1)-)%:K)1.&:7%G

2

4

1

1.̀

2

FC

2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

@DAA#!>@AFC!@"E@CF@XI+'̀ 4

=

1.3'X+%'̀

=

7:

,

!#

-何玉颜
: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解读及其对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的启示,

$

-

:

图书情报导刊$

!#@A

!

@@

"/

DCBC!:

,

!@

-邓辉
:

英国新数据保护法案/改革计划,

$

-

:

中国应用法学$

!#@C

!

D

"/

@DCB@A":

,

!!

-袁昊
:

新兴权利视域下互联网平台数据垄断的法律规制,

$

-

: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

A@BE@:

,

!F

-申卫星
:

论个人信息权的构建及其体系化,

$

-

:

比较法研究$

!#!@

!

>

"/

@B@F:

,

!"

-程啸
:

(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

Q

-

:

中国法制出版社$

!#!@

/

F"":

,

!>

-邢会强
:

论数据可携权在我国的引入###以开放银行为视角,

$

-

:

政法论丛$

!#!#

!

!

"/

@"B!":

,

!D

-丁晓东
:

数据到底属于谁1 ###从网络爬虫看平台数据权属与数据保护,

$

-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E

!

>

"/

DEBAF:

,

!C

-王燃
:

论网络开放平台数据利益分配规则,

$

-

:

电子知识产权$

!#!#

!

A

"/

">B>>:

,

!A

-高富平$余超
:

欧盟数据可携权评析,

$

-

:

大数据$

!#@D

!

"

"/

@#!B@#C:

,

!E

-张建文$高宁宁
:

欧盟数据可携权下涉他数据转移的问题研究,

$

-

: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F

"/

FFB"#:

,

F#

-王春晖
:ZSRP

个人数据权与(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权之比较,

$

-

:

中国信息安全$

!#@A

!

C

"/

"@B"":

,

F@

-申卫星
:

论数据用益权,

$

-

:

中国社会科学$

!#!#

!

@@

"/

@@#B@F@f!#C:

,

F!

-郑二威
:

数据可携带权剖析及其中国化践行,

OJ

2

UM

-

:

,

!#!@B@#B#!

-

:-55

=

4

/

"

G

=

:I31H1(:

VV

:7%G

2

4

2

6

!4

6

_

4

7*2#

V

UI'#(*RR$LI:

,

FF

-梅夏英
:

信息和数据概念区分的法律意义,

$

-

:

比较法研究$

!#!#

!

D

"/

@>@B@D!:

,

F"

-彭诚信$向秦
:

&信息'与&数据'的私法界定,

$

-

:

河南社会科学$

!#@E

!

@@

"/

!>BFC:

,

F>

-汪庆华
:

数据可携带权的权利结构+法律效果与中国化,

$

-

:

中国法律评论$

!#!@

!

F

"/

@AEB!#@:

,

FD

-金耀
:

数据可携权的法律构造与本土构建,

$

-

: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

"

"/

@#>B@@D:

,

FC

-叶名怡
:

论个人信息权的基本范畴,

$

-

:

清华法学$

!#@A

!

>

"/

@"FB@>A:

,

FA

-郭传凯
:

走出网络不当竞争行为规制的双重困境,

$

-

:

法学评论$

!#!#

$

FA

!

"

"/

@""B@>>:

,

FE

-商希雪
:

个人信息隐私利益与自决利益的权利实现路径,

$

-

: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

!

F

"/

C@BA>:

,

"#

-付新华
:

数据可携权的欧美法律实践及本土化制度设计,

$

-

:

河北法学$

!#@E

!

A

"/

@>CB@DA:

8.,&'8<

R

'=,G=)

D

')1,&'40

5

&,,)F'+6)./7J.1)+3/,0).F)+,/<070,

?

0.O&0./

[O$1(-)1

!

C.#/

+

I*O/%&,,&7%.#,:$'

5

&$%

?

)&9&,'

5

1&/%2&3&#$7"O/3%*%.%&

$

C.#/

+

I*6/*9&$3*%

?(

'$K#%*'/#,*%*&3

$

K#//*/

+

>F###D

$

!"*/#

#

;<6,+/=,

/

N*)&43F%+<'517*3">1(5-3:&$3'/#,O/

(

'$1#%*'/:$'%&7%*'/<#@'

(

%"&:&'

5

,&

1

32&

5

.=,*7'

(

!"*/#345)K*14-345-3

'1

/

-55%

=

3'4%()*1(+%'G)51%(

=

%'5)K1*15

6

$

K&5.%34(%5G)]3154%K

b

37547%

=

37*3)':8-3%K

b

37547%

=

3%+5-3'1

/

-55%

=

3'4%()*

1(+%'G)51%(

=

%'5)K1*15

6

4-%&*.K3

b

&.

/

3.7%G

=

'3-3(4123*

6

K

6

5-3%'1

/

1()**3

/

14*)51231(53(51%(%+345)K*14-1(

/

5-3'1

/

-5

$

5-3

%I(3'4-1

=

.12141%(%+.1++3'3(55

6=

34%+

=

3'4%()*1(+%'G)51%(

$

5-31(53'345K)*)(73%+5-34&K

b

37541(2%*23.

$

)(.4%%(:,

=

371+17)**

6

$

5-3%K

b

37547%

=

3%+5-3'1

/

-55%

=

3'4%()*1(+%'G)51%(

=

%'5)K1*15

6

4-%&*.K3435K

6

7%GK1(1(

/

&(123'4)*'&*34)(.+*3H1K*35'3)5G3(5:

0(.3'5-3&(123'4)*'&*34

$

5-3

=

%'5)K*3%K

b

37547%

=

3%+5-3'1

/

-57)(K3*1G153.)5G&*51

=

*3*323*4+'%G5-3)4

=

3754%+

*

.3+1(151%(%+

=

3'4%()*1(+%'G)51%(

+$*

=

'%2141%(%+1(+%'G)51%(4&K

b

375

+

)(.

*

=

'%-1K151%(%+.)G)

/

1(

/

5-3'1

/

-54)(.1(53'3454%+5-35-1'.

=

)'5

6

+$

4%)45%345)K*14-)(%

=

3')K*3G1(1G&G45)(.)'.:<55-34)G351G3

$

=

3'4%()*1(+%'G)51%(7%(5'%**3'143H

=

3753.5%

+%'G&*)534

=

371+17'&*34%(5-3K)414%+5-3G1(1G&G45)(.)'.

$

I-17-I1**K31G

=

*3G3(53.)+53'K31(

/

)

==

'%23.K

6

5-31(.&45'

6

)44%71)51%()(.'3*32)(5.3

=

)'5G3(54:S

6

()G17)*).

b

&45G3(55%5-347%

=

3%+

=

%'5)K*3

=

3'4%()*1(+%'G)51%(I1**K3G).3)+53'

=

')7517)*3H

=

3'13(73:

>'

?

@)+A6

/

=

3'4%()*1(+%'G)51%(

.

'1

/

-55%

=

%'5)K1*15

6

.

.)5)5')(4+3'

.

%K

b

375%+5-3'1

/

-5

.

=

3'4%()*1(+%'G)51%(

=

'%53751%(*)I

#责任编辑!董兴佩$

2

"C

2




